
2018年08月號

公司法令新知

安侯法律事務所
2020年10月號



© 2020 KPMG Law Firm, a Taiwan licensed law firm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本期內容

安侯法律編輯群

翁士傑執行顧問

鍾典晏合夥律師

張容涵 律師

KPMG Taiwan Tax 360

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握最Hot的稅
務及法律議題、期刊書籍及活動新訊

※行動裝置點選QR code即可開啟App安
裝頁面

iOS Android

Ta
x 

A
p

p

關於公司法令
新知月刊

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

經營法令資訊，及時因應法

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

戰。藉由KPMG的導讀及觀

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

項財經法令訊息，期使企業

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

及宏觀的視野。

• 經濟部公告企業併購法修正草案增加併購彈性

• 分割新設之併購方式得排除設置特別委員會

•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設立、變更或廢止事項得由股東會決議

2020年10月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kpmg-taiwan-tax/id1235970782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 2020 KPMG Law Firm, a Taiwan licensed law firm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經濟部公告企業併購法
修正草案增加併購彈性

01 2020年10月

經濟部日前公告「企業併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針對保障股東權益、非對稱合併適用條件及擴大租稅
優惠3大面向增訂相關規定如下表。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要點 內容

保障股東權益

董事應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時揭露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草案第5條
第4項）

持股超過10%之股東且為其他併購公司之董事，因具利害關係，該股東於股東會有提供資訊之
義務，並應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時揭露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草案
第5條之1）

投票反對併購之股東亦可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草案第12條）

放寬非對稱併購適用範圍
放寬非對稱式併購、股份轉換及分割的適用範圍，以淨值為計算標準時，併購公司併購所支付的
對價總額如未超過其淨值的20%，不須經過股東會決議，由董事會決議即可。（草案第18條第7

項、第29條第6項及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擴大租稅措施

符合一定要件的無形資產，可以按實際取得成本於一定年限內平均攤銷。（草案第40條之1）

被併購新創公司個人股東所取得股份，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的股利所得，得選擇延緩至次年度起
的第5年課稅。（草案第44條之1）

本次經濟部公告之草案除了為股東權益大幅提高企業併
購資訊揭露義務，亦增加非對稱併購彈性，有利於集團
企業進行整併。此外，關於租稅措施擴大的修法方向，
除了增加併購交易時財務與架構的彈性，也提高新創
公司股東接受合併的意願，新創公司得善加利用；同時
企業亦得考慮透過併購其他新創團隊，以快速填補所需
資源。（李婉莛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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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新設之併購方式
得排除設置特別委員會

金管會日前發布解釋函令提及部分併購案件因類屬同一
集團間之組織重整，而有不適用於一般合併之相關購買
法或權益結合法之會計處理情形，且依金管會先前函釋
見解：「母公司將其獨立營運部門分割予其100％持有
之子公司；或公司簡易合併其100%投資之子公司等
併購案，如屬同一集團間之組織重整，無損及母公司
股東權益，其設置特別委員會似尚無實益。」故金管會
指出：「倘公司依企業併購法進行分割，被分割公司為
A公司，受讓營業之新設公司為B公司，由A公司就分割
之營業價值進行減資，並由B公司發行新股予A公司
全體股東作為對價，考量相關交易係屬組織重整，無損
及A公司原股東權益之虞，參酌前揭函釋精神，得免
設置特別委員會。」

由於金管會於函釋中所舉分割新設例子，係由A公司就
分割之營業價值進行減資，並由B公司發行新股予
A公司全體股東作為對價，探究其性質屬組織重整，
並未損及原股東權益，亦未適用一般合併之會計處理，
因而得免設置特別委員會審查併購案的合理性，企業
未來如進行類似組織重整之併購案件宜留意可能得免除
設置特別委員會。（作者：張容涵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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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經濟部發布解釋函令對公司法第202條規定指出：
「如特定事項公司法如無明定係專屬股東會之職權，
原則即應由董事會決議為之；換言之，除非該等事項為
公司法未明定專屬股東會或董事會職權之事項，並已於
章程中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時，方得由股東會決議。」
因此，經濟部認為分公司設立、變更或廢止事項如於
公司章程規定專由股東會決議，因公司法本未明定此事
專屬股東會或董事會職權，自得於章程規定由股東會
為之。

經濟部此次發布函令係對董事會及股東會間之職權為
進一步闡釋，並補充原經濟部9 1年9月3日經商字
第09102164470號函不足之處，企業宜留意如有公司法
未明定專屬股東會或董事會職權之事項，得另於公司
章程內規定由股東會行使職權，並不必然全數交由董事
會行使職權。（作者：張容涵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設立、
變更或廢止事項得由股東會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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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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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0月1日 10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三季(7－9月)之進項憑
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0月1日 10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0月1日 10月31日 營業用下期汽車使用牌照稅開徵繳納 使用牌照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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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1月1日 11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1月1日 11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三季(7—9月)營業稅 營業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1月1日 11月30日 地價稅開徵繳納 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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